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

一、服务内容：惠东县 CA08 港口大桥维修

工程质量检测服务工作。

本项目主要内容为对 CA08 港口大桥的桥面

铺装全部更换、对桥梁伸缩缝、支座进行更

换，对混凝土裂缝进行封闭，对混凝土破损

露筋病害进行修复，对水中桩基露筋部位采

用外包玻纤套筒加固后进行检测。检测工作

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对工程涉及的各个部

位及环节进行全面检测，确保维修工程质量

达标。本工程总投资约 4349958 元。

二、服务要求：

（一）服务标准：1.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在接

到选取人的通知后，须安排项目负责人于 2

个工作日内，到选取人办公地点领取项目的

“公开选取中介机构确认书或项目相关资

料”，领取时需提供中选单位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以及项目负责人

该项目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均须出示原

件，领取时须出示身份证原件）。2.中选中

介服务机构接受资料后，应于 3 个工作日内

提供本项服务机构接收资料后，应于 3 个工



作日内提供本项服务人员名单及所有人员

相关证书复印件（须出示原件）。

（二）提供成果资料：相关项目检测报告。

（三）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必须承诺：1.严格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测绘准则和职业道德准

则，确保成果真实、准确、合法，不为获取

利益而发表不当意见、出具不实报告。2.严

格执行保密规定，做好保密工作，保证所有

资料不外泄。3.如需要跟外部单位沟通联系

的，均应提前和选取人沟通后，由选取人统

一作出安排。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一、提供服务的时间、地点、方式：按采购

方要求的服务时间、地点、方式提供服务。

二、提供服务的地点：惠东县港口度假区。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总价。

3.服务金额：本项目最低限价为 70000 元

（￥大写：柒万元整），最高限价为 72000

元（￥大写：柒万贰仟元整），报价不得超

过最高限价。本次服务费依据《惠州市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检测鉴定收费标准》惠建协

(2017)6 号。



8 服务时间

中选单位需在签订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进场

工作，并驻场办公，必要时周末需加班配合

开展相关工作。

9 验收

一、验收时间：定期验收、服务完成后验收

等。

二、验收程序：项目业主自行验收。

三、验收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

标准和其他标准等。

四、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成果质量不合

格，服务方应负责无偿给予重测或采取补救

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因成果质量不符合

合同约定的要求(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

所致的除外)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对因

此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赔偿责任，并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甲方提供的图纸资料原因产生

的责任由甲方自己负责)，前述损失以本合

同约定的工程总价款金额为限。

10 结算方式

本项服务费用由项目业主按规定程序完成

验收、认定为前提，依据双方确认的服务内

容、工作量、验收成果及合同约定标准，实

一次性结算。由服务单位提交费用结算申请

及相关佐证材料，经项目业主核对后，按规



定流程办理费用结算及支付手续。

11 违约责任

一、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

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二、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

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但因甲方使用

的是财政资金，甲方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

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

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

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

续后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如因财政资

金的下达、拨付问题导致付款延迟的，不视

为甲方违约，乙方同意不据此追究甲方的违

约责任。

三、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

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

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

法。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

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一、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

致后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



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二、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13 备注

一、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自行拟定合同。

二、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

采购结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

指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

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

决争议方法等（即表格中的序号 1-10）。

三、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